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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项目基本情况

林业园林局下属事业单位 5 个，分别为林业园林规划技术

中心、园林中心、公园中心、林业资源监测中心、林业发展中

心。林业园林局资产由林业园林局及下属园林中心进行管理，

国有资产一体化台账、财务账套均有 2 个，其中林业园林局账

上管理林业园林局、林业资源监测中心、林业发展中心资产，

园林中心管理园林中心、公园中心资产。

（一）晋江市交通局资产负债情况

根据 2024 年度林业园林局、园林中心两套资产负债表，截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晋江市林业园林局资产总额 62,557.50

万元，负债总额 5,084.10 万元，净资产 57,473.40 万元。

（二）资产的总体情况分析

根据 2024 年度资产负债表，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林

业园林局、园林中心资产总额为 62,557.50 万元，其中，流动

资产为 1,777.11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2.84%；固定资产净值为

525.50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0.84%。无形资产净值为 166.76 万

元，占资产总额 0.27%；在建工程 600,188.13 万元，占资产总

额 96.05%。

固定资产原值 1,948.04 万元，其中：房屋及构筑物 353.04

万元，占固定资产总额比例为 18.12%；设备为 1542.86 万元，

占固定资产总额比例为 79.20%；家具、用具及动植物 52.13 万

元，占固定资产总额比例为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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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结论

根据现场访谈、实地核查和资料审阅获取的数据信息，结

合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提供的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材料，评

价组对 2024 年该局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进行了独立客观的评价。

从资产管理能力来看，已制定基础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按时报

送资产决算材料与统计报告，但未配备专职资产管理员，未开

展资产管理监督检查，管理能力存在明显短板。从资产管理规

范性来看，资产出租出借按规定公开招租，处置审批手续合规，

但存在超预算配置资产、在建工程长期未转固、资产清查不规

范等问题，规范性亟待提升。从资产管理效率来看，超最低使

用年限资产利用率达标，资产处置规范度满分，但人均办公家

具占有率超标，存量资产保值增值率低，闲置资产盘活效果不

佳。最终评定绩效得分为 47.52 分，评价等级为“差”。

三、存在问题

（一）资产日常管理方面

1.国有资产管理重要性的认知不充分

单位在资产管理中主观能动性不足，主要表现为缺乏系统

性地管理规划与执行。具体而言，近三年未组织召开任何资产

管理工作会议；尚未建立完善的资产管理责任机制，既未明确

分管领导作为国有资产第一责任人，也未在组织架构中设置资

产管理岗位。同时，现行资产管理制度存在明显漏洞，未对资

产使用人在日常维护、台账登记、定期盘点等环节的具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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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作出清晰界定，致使资产使用责任悬空，出现问题时难以

追溯具体责任人。

2.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一是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存在普适化问题，未结合单位部门

特性进行针对性细化，且监督制度、监督责任机制缺失；二是

无形资产、公共基础设施的管理规范缺位，缺乏系统的管理制

度与实施办法；三是资产内部调剂使用管理机制尚未建立，影

响资源合理配置。

3.未设资产管理员

资产管理由办公室统一管理，具体资产管理由各科室负责

人作为各自科室资产责任人，但科室业务人员往往更多时间投

入具体业务事项，未专门设置资产管理员负责资产信息的统计、

更新工作，无法开展更深入的资产管理监督与效益提升工作。

4.固定资产动态管理机制缺失

资产清查不规范，未对各项固定资产进行贴标管理。各部

门固定资产由各部门自行进行管理、年末自行盘点，未按规定

开展年度全面盘点；每年末财务部人员未参与固定资产、房产、

在建工程全面清查；资产账实未核对，存在账实不符情况。2021

年虽开展固定资产清查，但未对闲置、报废固定资产及时处置；

且 2021 年清查后未根据检查的情况修订完善资产管理制度。以

上不符合《晋江市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日常管理规定》中的

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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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产一体化台账登记不完整、不准确

（1）台账登记不完整、不准确。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取

得的 1075 项资产中，635 项未登记使用部门、777 项未登记使

用人、919 项未登记存放地点；部分资产编码与实际不符，管

理部门和使用部门登记错误。

（2）账实、账表不相符。一是现场抽盘发现资产编码与

对应资产不一致。林业园林局资产台账中，HP1536 激光一体

机资产编码“07001000016”实际盘点发现该资产编码对应的资

产为佳能相机；园林中心资产台账中数码相机的资产编码为

“0700500200055”实际盘点编号为“0700100001016”；林业

园林局资产台账中望远镜资产编码“6310132016000001”管理

部分登记为敏月公园林长办公室；使用部门登记为林业技术发

展中心，但实际盘点发现使用部门为林业资源监测中心等。

二是林业园林局、园林中心资产卡片原值与财务报表金额

不一致。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园林中心信息台账固定资产

原值合计 463.23 万元、无形资产原值合计 0.30 万元，其资产

负债表 2024 年固定资产期末金额为 527.98 万元、无形资产期

末金额为 0.30 万元；林业园林局信息台账中取得日期在 2024

年 12月 31日之前的资产原值合计 1,522.22万元、净值为 445.24

万元，其资产负债表 2024 年固定资产原值期末金额为 1,420.06

万元、净值为 354.5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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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未按年度预算配置资产

依据 2024 年新购资产表及《2024 年预算公开政府批复-资

产表》显示，2024 年实际取得资产 18 项、金额 42.98 万元；而

该年度计划配置资产数量为 12 项，金额 3.98 万元。从数据对

比来看，实际资产配置在数量和金额上均超出了年度预算计划。

（二）在建工程方面

林业园林局存在已投入使用的在建工程长期挂账，未及时

办理转固的情况，经过梳理，60,088.13 万元在建工程长期挂账

未转固，涉及 52 项工程（其中 25 项已完工结算）；原市政园

林局账套中全市绿化和风景名胜区的在建工程项目未过渡到林

业园林局，具体见附件 2。

（三）公共基础设施方面

一是未见公共基础设施的相应管理制度或管理办法：林业

园林局未制定公共基础设施相关管理制度或管理办法，公共基

础设施管理缺乏制度依据。二是相关公共基础设施未登记或者

登记为固定资产中，不符合《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关于印发〈市政基础设施资产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资〔2024〕108 号）文件中

第八条、第九条的相关要求。

（四）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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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存量资产保值增值率较低

根据国有资产一体化系统的国有资产台账，2024 年度期末

资产价值为 1,977.83 万元，期初资产价值为 1,972.37 万元，期

间收益为 129.84 万元，存量资产保值增值率为 6.86%。

2.闲置资产盘活效果不充分

林业园林局部分闲置房屋、设备没有充分利用，共享共用

缺乏有效机制；未定期对单位配置设备的使用效率、使用效果

开展评价，各业务科室在组织固定资产盘点工作时，未对闲置

资产、低效资产进行专门登记，盘点结果报告的分析内容不充

分等。

3.部门内部资产未调剂利用

经核查，2024 年林业园林局未从下属单位调入资产，根据

国有资产一体化台账、2024 年新增国有资产清单，取得日期为

2024 年的资产共 33 项资产，部门内部资产调剂利用率为 0%。

4.未进行土地房屋权属登记

一是大部分资产未办理产权证。根据 2021 年清查报告，林

业园林局有土地 3 宗、房屋 3 宗，园林中心有土地 9 宗，房屋

32 宗；而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一体化台账中林业园

林局登记有土地 3 宗、房屋 3 宗，园林中心登录的土地仅 1 宗、

房屋 13 宗。经了解，园林中心未登记的土地、房屋为局办公楼、

公园相关资产，因办公单位几经调整，2021 年清查时属于盘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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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未办理产权证，且未根据清查结果对园林中心资产进行

分析、补登记。

二是资产配置后未及时入账。经核查，林业园林局 2023

年取得的 33 项资产（含调拨资产），有 15 项家具资产于 2025

年 1 月才入资产账。

三是人员工作岗位变动后，固定资产没有移交，或是移交

了未在资产一体化系统做变动登记；未按规定对资产进行年度

盘点，调整资产登记信息。

四、有关建议

（一）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

1.强化国有资产管理重要性认知

一是形成“管办分离、权责对等”机制，在资产管理制度

中，细化界定资产使用人在资产维护、保管、信息更新等各环

节的具体责任，确保责任到人、权责清晰。

二是推动管理理念与实践革新。立足县级市工作实际，打

破本地长期形成的保守管理惯性，引入适配县域场景的先进资

产管理理念与实操方法。支持资产管理员参加省内县域资产管

理交流活动、本地化实操培训，重点学习周边县市在资产盘活、

台账规范等方面的可复制经验。每年组织 1-2 次资产管理专题

会与业务培训会，强化全体干部职工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重要

性的认知，夯实基层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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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

一是细化制度实操内容。结合林业园林局各部门的工作性

质与实际需求，制定兼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固定资产管理制

度，明确各部门在资产购置、验收、使用、维护、处置等全流

程的职责分工，杜绝因责任界定不清引发的管理混乱。

二是建立常态化监督机制，定期开展资产管理专项检查与

评估，重点核查资产采购合规性、资产使用效能、账务处理准

确性等情况。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出具整改意见，跟踪整改

进度与落实成效，确保监督闭环管理。 ​

三是补齐制度短板漏洞，加快制定公共基础设施管理制

度，明确其入账价值确定、后续计量、处置核销等核心规定，

实现公共基础设施管理有章可循。同步建立资产内部调剂使用

机制，规范部门间资产调配流程，提升资产使用效率，减少闲

置浪费。

3.规范资产一体化台账登记

一是结合本次资产清查工作，对未登记使用部门、使用人、

存放地点的资产信息进行全面核实与补录，安排专人与各部门

沟通协调，明确资产实际使用情况，确保台账信息准确完整。

例如，通过实地盘点、部门自查上报等方式，获取准确信息后

及时更新台账。 ​

二是设置资产管理员。明确资产管理员的职责，负责统计

更新资产信息，进行深入的资产管理监督与效益提升工作，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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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资产一体化台账的及时维护。 ​

三是定期核对更新。建立资产信息定期核对与更新机制，

资产管理员每月或每季度与资产使用部门核对资产使用状态，

如是否在用、闲置、报废等，发现信息不一致及时核实并更新

台账。对于资产位置变动、使用人变更等情况，使用部门应及

时通知资产管理员进行信息变更，确保台账信息与资产实际状

态实时同步。

四是强化账实相符管理。加大对资产账实相符的管理力

度，定期进行资产全盘清查，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全面盘点，特

别是在建工程、房屋土地，并对盘盈、盘亏资产及时查明原因，

按规定程序处理。对因管理不善导致资产丢失、损坏的，严肃

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规范新购资产入账流程，确保资产及时

足额登记，严防账外资产形成。

（二）强化制度的执行力，规范操作流程

1.严格按规定配置资产 ​

强化预算约束。加强资产配置预算管理，严格按照《晋江

市财政局关于调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

配置标准的通知》要求，结合单位实际需求，合理编制年度资

产配置预算。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充分论证资产配置的必要性

与合理性，避免超标准、超预算配置资产。 ​

2.及时办理在建工程转固及移交手续 ​

一是结合本次绩效评价，通过正在开展的资产清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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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专项工作小组。针对在建工程未及时转固或办理移交手续

问题，成立由财务、工程管理、资产管理等部门人员组成的专

项工作小组。明确小组职责，负责梳理在建工程项目情况，制

定转固及移交工作计划。

二是加快工程决算与转固。依据《政府会计准则第 3 号——

固定资产》等相关规定，将原市政园林局机构改革划拨至林业

园林局未转固的在建工程，与相关单位沟通产权归属问题，将

产权归属于林业园林局的在建工程，根据项目完工验收情况，

应将已完工验收并使用的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

三是针对个别支出为项目设计费问题，如属于工程必要支

出，如工程施工费用，还包括设计费、监理费、前期勘察费等

属于工程总成本的组成部分的建议随工程整体转固；若设计费

属于多个工程共用（如同一区域多条道路绿化共用一套整体设

计），且无法直接归属于某一具体工程，可能需要按合理比例

分摊到各相关工程的成本中，再随对应工程转固；若设计费金

额极小（如占总工程成本比例极低），也可根据重要性原则简

化处理。

四是规范分标段工程项目转固流程。对于分标段验收结算

的工程项目，按以下方式处理：已结算并使用的标段，按结算

数暂估入账，同时推进财局决算进展，待决算后按决算数调整；

未结算标段区分是否竣工使用，如还未使用，加快推进工程结

算、财政决算进程；如未决算但已使用，在使用时按暂估价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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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后续按决算数调整。此外，若各标段可单独使用、分属不

同承包合同且可分批验收交付，可分开按各标段所处阶段进行

处理；若为整体工程（如连续道路标段），建议合并转固。

五是针对施工单位资料缺失，未报审的情况，了解清楚施

工单位资料缺失原因，梳理缺失资料的具体种类，判断其对结

算的影响程度；梳理缺失材料后，看业主单位、监理单位、设

计单位或第三方机构方是否有代替性材料；对于工程量相关资

料缺失（如无竣工图、工程量清单不全），可由业主、监理、

施工单位共同对已完工工程进行现场实测，形成《现场工程量

确认单》，作为结算依据，以及其他影像、记录等间接证据，

重构证据链，确保工程量和价款的认定有合理依据。另外如该

项目已投入使用，按暂估价入账转固。

3.推进房地产权属登记 ​

一是梳理产权情况。全面梳理林业园林局公园等土地使用

权未进行权属登记的原因，可登记入账的抓紧登记入账。

二是加强沟通协调。积极与市自然资源局、住建局等相关

部门沟通协调，说明土地使用权未登记情况及原因，争取部门

支持与指导。

（三）实施资产绩效管理，激活存量资源

1.实施资产绩效管理

优化资产配置结构，对现有资产进行分类评估，识别低效

持有资产，通过出租、合作经营等方式提升收益性资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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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对闲置的办公用房、设备等，评估市场租赁需求，制定

合理的出租方案，增加资产租赁收入或及时调剂给需求部门。

同时每年度总结资产绩效管理情况，提炼优秀做法。 ​

2.强化闲置资产盘活 ​

一是对资产进行全面清查。依托本次资产清查工作，详细

了解资产状况、使用年限、维护情况等信息。 ​

二是完善闲置资产动态管理体系，在固定资产盘点工作

中，强制要求各业务科室对闲置资产、低效资产进行专项登记，

详细记录资产名称、规格、购置时间、闲置原因、当前状态等

信息，形成《闲置资产清单》并定期更新。

三是强化新增资产与调剂利用的联动管理，在 2024 年新增

资产管理基础上，对于年度新增资产清单中的资产，需在申请

环节说明未通过内部调剂解决的原因，由资产管理部门审核把

关，对无合理理由未进行调剂的，不予批准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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